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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  
 

賬災基金緊急撥款救助  
內地雪災及地震災民  

 
 

  繼於 2008年 10月 28日及 12月 23日分別發出立法會 FC11及
47/08-09號文件後，財務委員會 (下稱 "財委會 ")主席要求政府當局

就救助內地雪災災民的工作提供更多詳情，包括救援機構提供的

評估報告。隨文附上致政府當局的信件及載有相關資料的回覆，

供委員參閱。  
 
2.  關於救助四川地震災民的工作報告，政府當局已從救援機

構及內地機關收到報告，並正要求有關方面澄清若干細節。政府

當局一俟收到進一步資料，會立即向財委會匯報。  
 
 
 

 
財務委員會秘書  

 
 
 
 

(李蔡若蓮女士 ) 
 
連附件  



傳真文件： 2524 3026 
本函檔號  ： CB1/F/1/5  
電  話  ： 2869 9220 
圖文傳真  ： 2869 6794 

 
 
香港中區  
下亞厘畢道  
中區政府合署中座 5樓  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 
行政署  
行政署長  
[經辦人：翁佩雯女士 ] 

 
 
 
 

 
 
翁女士：  
 

財務委員會  
 

賬災基金緊急撥款救助內地雪災及地震災民  
 

  多謝閣下於 2008年10月27日及 12月19日提供補充資料，說
明財務委員會在 2008年 2月 5日向賬災基金批出的 2億 5,000萬元撥
款 (FCR(2007-2008)56)，如何用以為內地雪災災民提供緊急救援。
鑒於批出的款項金額龐大，財務委員會主席劉慧卿議員要求政府

考慮公開救援機構提供的評估報告，並就省／市政府及救援機構

的賑災工作提供更多詳情。主席亦要求政府確認是否對評估報告

感到滿意。  
 
  至 於 財 務 委 員 會 在 2008年 5月 5日 向 賑 災 基 金 批 出
3億 5,000萬元撥款 (FCR(2008-2009)15)，用以救助四川地震災民
一事，政府當局曾承諾就撥款用途提交報告。而事隔一年多，財

務委員會仍未收到報告，主席要求當局盡快提交報告，以及所進

行的賑災工作的詳情。  
 

財務委員會秘書  
 
 
 

(李蔡若蓮女士 ) 
2009年8月 20日  
 
副本致：  劉慧卿議員 ,  JP (財務委員會主席 ) 
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(經辦人：袁詠歡女士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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